《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不动产 “登记难” 清理化解的若干意见》草案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不动产登记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 “登记难”，是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影响群众财产权益保障，也制约着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部分已购公有住房、集资房、自建房等因土地性质、出让价款、税费缴纳等历史遗留问题，无法顺利办理不动产登记，引发群众多次诉求。为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好这一民生痛点，根据上级相关工作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若干意见》。
二、制定依据
本《若干意见》严格依据《中共河南省纪委关于印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2025 年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豫纪发〔2025〕4 号）、《河南省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 “登记难” 清理化解若干措施》（豫清理化解专班〔2024〕2 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等 12 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深化整治不动产 “登记难” 工作方案〉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5〕25 号）等省级文件要求，同时参照《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缴纳标准问题的通知》（豫财综〔2004〕24 号）、《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5 部门关于推进已购共有住房和单位经济适用房等历史遗留问题房屋补办不动产登记的通告（试行）》以及《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舞钢市区及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舞政〔2025〕5 号）等政策文件，确保内容合法合规、与上级要求保持一致。
三、主要内容说明
《若干意见》聚焦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中的核心难点问题，分五个部分作出具体规定：
（一）土地出让价款补缴
针对不同类型房屋的土地性质和登记需求，明确了四类补缴标准：一是已购公有住房，以楼房实际用地范围为依据，按住房建筑面积分摊用地面积补缴，执行省级出让金标准和我市基准地价；二是安居工程、单位集资房及个人开发房屋，无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按普通住房差价款乘以建筑面积补缴，明确了垭口、寺坡等重点区域的房屋交易市场综合价格；三是城市规划区内个人自建独院住宅，区分批准面积内外，按市场价与划拨权益价的差额或市场价补缴，细化了不同容积率下的市场价、划拨权益价及补缴标准；四是已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超批准面积建设的，按项目建设时政策补办用地手续，确保政策衔接连贯。
（二）划拨土地上商住综合楼商业部分处置
明确商业部分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额外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按普通住房差价款乘以建筑面积计算，统一确定商业部分房屋交易市场综合价为每平方米 7000 元，简化办理流程的同时保障政策统一性。
（三）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确定
为保障同一宗地出让土地使用权截止日一致，规定划拨土地上房屋补缴出让金后，以同一建筑第一套房屋缴纳出让金之日起计算年期，后续房屋登记时相应缩短年期，避免出现年期不一致的问题。
（四）税费收取
针对已购公有住房、安居工程等类型房屋，明确税务部门按税收政策收取税费，同时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灭失、兼并、重组等特殊情况，规定由承继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市政府指定机构代为提供登记资料，确保税费征收和登记办理顺利推进。
（五）附则
明确《若干意见》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家税务总局舞钢市税务局负责解释，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疑问能够得到及时回应和规范解答。
四、实施意义
本《若干意见》的制定实施，是我市落实上级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求的具体举措，通过明确各类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的办理标准、流程和责任主体，能够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困扰群众的 “登记难” 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同时，有助于规范我市不动产登记管理秩序，盘活存量房产资源，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